
 

 
 

 

泰院组发〔2022〕5号 

 

 

关于开展学生党员发展工作培训暨党员档案核
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党总支： 

根据《泰州学院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》《中共泰州学院委

员会发展学生党员工作实施办法》《泰州学院发展党员全程纪实

办法》《泰州市发展党员工作分级预警暂行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

为进一步做好学生党员发展工作，规范完善学生的党员档案，

决定开展二级学院学生党员发展工作培训和党员档案核查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时间与地点 

时间：2022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：00 



地点：行政楼 1214 会议室 

二、主要内容 

1、学生党员发展工作培训 

2、布置 2021 年下半年至 2022 年上半年发展的学生党员档

案核查工作 

三、具体要求 

1.各二级学院党总支安排党总支副书记、学工支部书记以

及 1 名相关工作人员参会，并将参会人员名单（附件 1）于 6

月 9 日前报组织部；  

2.参加核查人员事前应对相关文件及核查要点（附件 2）

进行充分了解，做到有的放矢； 

3.核查应做好记录，并形成反馈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中共泰州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

2022 年 6 月 6 日 

 

  



附件 1、参会名单 

 

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 

  



附件 2：党员档案核查要点 

对照《泰州学院发展党员建档材料目录及样式》，重点对发

展学生党员程序规范性进行核查，重点包括以下几方面要点： 

1.入党申请人提交入党申请书时是否存在未满 18 周岁的情

况。 

2.入党申请人提出入党申请后，基层党组织是否在一个月

内派人与入党申请人进行谈话。 

3.大学生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是否经过团组织推优。 

4.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时，是否召开支委会（或党员大

会）进行讨论，上级党委是否备案。 

5.递交入党申请后是否存在未满半年就确定为入党积极分

子的情况。 

6.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是否存在是预备党员的情

况。 

7.党支部是否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，列为

发展对象前，是否经过党校培训且培训合格。 

8.是否存在未经一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就列为发展对象

的情况。 

9.是否存在确定发展对象后未按规定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就

发展入党的情况。 



10.是否存在发展对象未经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就发

展入党的问题。 

11.党支部发展党员，是否存在上级党委还没有预审，党支

部就讨论接收的情况。 

12.是否存在毕业生离校前 3 个月突击发展的情况。 

13.发展对象人选、预备党员人选、预备党员转正人选是否

存在不进行公示的情况，是否存在公示不足 5 个工作日的情

况。 

14.是否存在发展对象作出政审结论超过一年才接收为预备

党员的情况，是否存在发展对象培训超过一年的情况。 

15.讨论确定发展对象、预备党员转正是否召开党员群众座

谈会。 

16.是否按照程序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接收预备党员和讨论预

备党员转正，是否执行一人一议，实到党员数是否超过应到会

有表决权党员半数，是否采取票决方式进行表决，是否存在预

备党员参与投票的情况。 

17.是否存在未经党组织谈话或谈话不合格就发展为党员的

情况。 

18.预备党员是否递交转正申请书。 

19.是否存在预备党员预备期未满就转正或预备期满半年内



党支部未讨论转正的情况。 

20.是否存在应延期转正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而未延期或未

取消的情况。 

21.是否存在预备党员预备期延长超过 1 次或预备期总长度

超过 2 年的情况。 

22.党员材料填写是否规范，特别是时间、意见、决议等是

否存在涂改和他人代写的情况，是否存在签名、印章不全的情

况。 

23.党支部接受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是否及时上报上级

党委审批。 

24.各类归档材料中日期是否载明，对同一节点的日期记录

是否一致。 

25.会议记录是否存在参会人员未签字的情况。 

26.本人是否参加吸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及预备党员转正

支部大会。 

27.入党申请书、转正申请书、思想汇报、自传是否手写，

是否对照新形势新要求，是否存在与本人工作生活实际联系不

紧密的情况；思想汇报是否每季度递交一次。 

28.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、预备党员考察表、入党志愿书是

否存在填写不完整，要素不全，是否有涂改现象。 


